
证券代码：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0-027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投资标的名称：厦门辰星鹰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

注册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拟投资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瀚海皓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皓星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出资

比例 30%，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1、基金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皓星投资与其他投资人尚未签署正式协议，

基金设立存在不确定性；待基金成功设立后，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程序，存

在一定的备案风险。 

2、皓星投资作为投资标的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本

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

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

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因而给公司造成财务损失的风险。 

3、基金所直接投资的项目也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

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

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本

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为配合公司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战略业务布局，

增强产业协同的效应，探索和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持续竞争能力，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皓星投资拟使

用自有资金与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鹰投资”）及其他有

限合伙人出资发起设立厦门辰星鹰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

册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或“基金”），重点投资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或具有高成长性的中早期项

目。本次拟投资设立的投资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为 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全资子

公司皓星投资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1,5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30%。 

（二）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

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及基金备案情况 

管理人名称：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Y2NE39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3月 14日 

注册资本：1,7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思抚 

基金业协会登记编号：P1068747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 D栋 8层 03单元 A之二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 2号楼 705-706单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受托管理股权投资，提

供相关咨询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谢建华 560 32 

陈美莲 305.45 17.45 

傅晓枫 305.45 17.45 

黄丹琳 229.1 13.09 

厦门猎鹰高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 10.00 

厦门猎鹰凯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 10.00 

合计 1,750 100 

基金备案情况：猎鹰投资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注册资本 1,750 万元，

基金管理人猎鹰投资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取得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资格，备案时间为 2018年 7月 25日，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68747。 

主要管理人员：猎鹰投资主要管理人员包括林思抚、廖秀娣、代飞飞、刘仲、

郑婧，上述成员均具有多年的资本市场从业经验和股权投资经验。 

主要投资领域及经营业绩情况：猎鹰投资专注于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重点

关注早期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累计投资包括科拓股份、唯捷城配、芯能半导体

等 10 家企业，目前猎鹰投资已有四支基金产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登记。包括厦门正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市猎鹰启程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正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猎

鹰展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近一年经营状况：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326.75 

净资产（万元） 319.02 



项目 2019年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21.89 

净利润（万元） -125.97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猎鹰投资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

司股份。 

（二）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名称：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Y2NE39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3月 14日 

注册资本：1,7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思抚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 D栋 8层 03单元 A之二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受托管理股权投资，提

供相关咨询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 

（三）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名称：苏州瀚海皓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1BLB25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4月 24日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高哲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7 栋 21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股权投

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拟投资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厦门辰星鹰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的

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3、主要经营场所：待根据工商注册地址确认 

4、基金的目标规模：5,000万元人民币 

5、基金管理人：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成立背景：为配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优化投资布局，提升投资效益，

促进公司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战略布局，发挥公司

与产业合作伙伴的产业协同效应，探索和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持续竞争能力。 

7、主要投资领域：主要对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

科技型初创企业或具有高成长性的中早期项目进行投资。 

8、出资进度：本次拟投资设立的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各合伙人

的认缴出资额于缴付期限前全部缴足。 

9、合伙人拟认缴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类型 
拟认缴出资额 

（万元） 

拟认缴出

资比例 

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 1% 

苏州瀚海皓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30% 

其他潜在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3,450 69% 

合计  5,000 100 

以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

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管理人及管理费 

指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费收取模式：投资期收取投资总额的 2%/年，管理期收取投资总额的

1.5%/年，回收期收取投资总额的 0.5%/年，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二）投资收益分配 

在合伙企业退出其对投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投资并获得投资收益后的二十

(20)个营业日内，普通合伙人应向各合伙人提交相关的利润分配方案，提议并召

集主持合伙人会议，由合伙人会议决定可分配利润的分配事宜。 

对投资项目的投资退出所作处置取得的投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来自投资项

目的红利分配、还是处置所持投资项目股权的资本利得)扣除合伙企业未付费用

后的余额为可分配财产(简称“可分配财产”)。合伙企业应按如下顺序分配可分

配财产： 

1、可分配财产应首先让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回收其实缴出资额。 

2、可分配财产在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回收其实缴出资额后，按照

投资总额年化 8%门槛收益率计算门槛收益并向全体合伙人分配。 

3、可分配财产进行上述分配后的余额为可分配利润（“可分配利润”）。可分

配利润按如下比例分配：20%应分配给本企业的管理人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80%应按照各合伙人（含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给该合伙人。 

（三）管理及决策机制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

由 5人组成，其中猎鹰投资有权委派 3名委员，公司有权委派 2名委员。投资决

策委员会按照本协议约定以及普通合伙人的投资管理制度行使合伙企业的投资

决策职能。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责是综合投资管理人投资经理提交的投资报告及其他

独立部门的风险评估报告等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并在会议上对其职能范围内的所

议项目作出投资与否的决定。投资决策委员会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投票，每

名委员享有一票的表决权。经 4票及以上赞成票数通过后，则可作出依投资经理



建议进行投资的决定；如未经 4票赞成，则作出不投资的决定。 

在合伙企业出资额全部投资完成前，投资管理人工作团队中应始终保持 3

名以上人员（不得发生重大变化），致力于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工作。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投资原则和管理制度作出审慎决策。按本协议约定须经

合伙人会议决议的项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通过后须再提交合伙人会议决议。

合伙企业根据合伙人会议和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进行投资，具体由普通合伙人

操作。 

（四）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主要对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科技型初创

企业或具有高成长性的中早期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或以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进行投资。 

（五）投资期限 

 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 7年，其中投资期 3年，管理期 2年，回收期 2年，

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为合伙企业成立之日。

合伙企业期限届满的，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延长 1年，且应在协议期限届满

前至少一个月内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六）投资退出 

合伙企业通过其所投资企业进行以下活动最终实现投资的退出： 

1、上市后股权转让或流通； 

2、上市前股权并购； 

3、大股东收购； 

4、管理层收购； 

5、公司回购等方式。 

（七）入伙与退伙 

合伙人入伙与退伙需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五、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装备领域的战略

布局，为公司的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生态带来更多可能性，实现产业协同的效应，

同时也可获取一定的资本增值收益。 



六、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全资子公司的自有资金，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

发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决策，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体系，可为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投资行为完成后不会导

致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公司本次的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

资回收期，并且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政策、国内政策、投资标的公司

经营管理、交易方案、投后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本次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七、投资风险揭示 

（一）基金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皓星投资与其他投资人尚未签署正式协议，

基金设立存在不确定性；待基金成功设立后，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程序，存

在一定的备案风险。 

（二）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公司本次的投资将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截至目前，投资基金尚无具体的投资项目和计划。 

（三）皓星投资作为投资标的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

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

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因而给公司造成财务损失的风险。 

（四）基金所直接投资的项目也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

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本

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八、其他说明 

（一）除公司全资子公司皓星投资认缴出资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投资基金份额认购计划，也没有在投资基金和

猎鹰投资中任职的情况。 

（二）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

信息披露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要求，

持续关注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的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27日 

 

 


